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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研究》在深入分析1949年以来我围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历史沿革和比较研究美
国、英国、德围、法国、日本等五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基础上，提出了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
未来发展思路，并以高等强度的依法组织原则为标准，详细探讨了未来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基本法
和单行法的主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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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张迎涛，男，1980年7月生于四川省自贡市。1999年至2009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，先后获得法学学士
、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。2009年7月起，在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工作
至今。2011年9月被评为副研究员。主要从事行政组织法、交通运输立法和执法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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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章　基本概念
　第一节　国家职能
　　一、西方国家17世纪以来的国家职能演变
　　二、本书关于国家职能的思考
　第二节　行政组织与行政职能
　　一、行政组织
　　二、行政职能
　　三、行政组织与行政职能的关系
　　四、本书关于行政组织具有自身利益的假设
　第三节　行政组织法与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
　　一、行政组织法
　　二、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
　　三、行政组织权
第二章　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历史与现状研究
　第一节　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历史与现状梳理
　　一、1949年10月-1954年9月
　　二、1954年9月-1957年
　　三、1978年至今
　第二节　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历史沿革分析
　　一、1949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立法的原因，分析
　　二、1949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特征分析
　　三、1949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内容分析
　　四、1949年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实施状况分析——主要以1982年《国务院组织法》为
例
第三章　域外五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比较研究
　第一节　域外五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概况
　　一、美国
　　二、英国
　　三、日本
　　四、法国
　　五、德国
　第二节　域外五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比较分析
　　一、域外五国部门组织权比较分析
　　二、域外五国部门组织的设置比较分析
　　三、域外五国部门组织结构比较分析
　　四、域外五国中央政府规模比较分析
第四章　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未来发展
　第一节　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发展路径
　　一、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发展路径：从自律到他律
　　二、自律：国务院制定或修改部门组织行政法规
　　三、他律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收回部门组织权
　第二节　我国未来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的内容
　　一、部门组织基本法的内容
　　二、部门组织单行法的内容
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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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第3条第14项职掌内“清查”二字，改为“调查”。第9条第3项之职掌，留待最高人民
法院约请有关部门协商后决定。（11）关于内务部与各委、部、会、院、署、行在人事上职权的划分
。内务部组织条例草案第7条规定：“干部司之职掌：一、关于政务院规定应由本部办理的地方行政
人员的任免事项⋯⋯四、关于办理地方行政人员的调动、调整事项⋯⋯六、关于各级行政人员的教育
训练事项”。根据这一条文，所有地方行政人员，无论其为财经部门的、文教部门的及政法部门的地
方行政人员的任免、调整、调动，都由内务部办理。所有行政人员，无论其为各部门的，或中央与地
方的，其教育训练事项，都由内务部来主管；而同时各部门草案，对其主管范围内的地方行政人员，
亦多有类似职权之规定。《政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的暂行办法》第6条规定：“政务院及所属的机
关应设置人事局或处或科办理人事调查、审核、配备、统计及任免手续等事宜”。该办法虽未明白指
出各机关所属的地方干部的人事管理权亦归各机关管理，但亦并未限制各机关不能管理。因此，各机
关所规定的有关地方干部的调整、分配、教育、训练等人事职掌，在法理上说有其根据。经有关机关
会商，一致同意：将内务部干部司职掌的第1项改为“政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的暂行办法第1条乙、
丙、丁及第2条并所列工作人员之人事处理事项”；第4项改为“关于承办地方行政人员的调动、调整
事项”；第6项改为“关于各级行政人员教育训练的规划事项”。此外，关于内务部干部司职掌与各
委、部、会、院、署、行人事职权的划分与联系问题，政务院参事室提出了如下三点处理意见：①关
于地方行政人员的任免，先由各主管委审查，签注意见，经政务会议通过后，其任免手续，由内务部
办理。②关于地方行政人员的调动、调整，先由各委自行拟具计划，呈请政务院批准后，交内务部颁
发命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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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中央政府部门组织法研究》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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